
年近花甲的王女士爱好交际舞，一
有闲暇便要跳起来。一次跳舞过程中，
王女士摔倒导致腰部受了伤。那么问题
来了，跳交际舞时出现了意外，应由谁来
承担责任？近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2020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王女士在
跳交际舞时，由于当时播放的曲目节奏
快，摔倒受伤。经诊断，腰 2 椎体爆裂骨
折。王女士认为，其腰伤系因被林先生、
郭女士绊倒所致，多次就损失赔偿问题
与之进行协商，交涉无果遂提起民事诉
讼，要求林先生、郭女士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 2.6 万
余元。

林先生辩称，自己与王女士以及本
案涉及的其他舞者均系成年的资深舞蹈
爱好者。交际舞需要不断旋转和移动，
舞者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本身就是一种
存在一定安全风险的社交活动，跳舞中
极易受伤是舞者应知的风险，舞者应对
自己的舞蹈动作和自身安全提高注意义
务。自己始终未与王女士有过任何身体
接触，王女士的跌倒系与其舞伴跳舞时
旋转造成，且其腰伤系其舞伴身体重压
所致，与自己及自己的舞伴郭女士无关。

郭女士辩称，此事与自己无关，其未
在肢体上和王女士发生任何冲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女士作为交
际舞爱好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加者的
能力以及此项运动的危险，应当有所认
知和预见，且其在明知曲目节奏比较快
的情形下仍自愿参加该项运动，应认定
为自甘冒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有
林先生、郭女士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否则无须
担责。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依据王女士提交的现有证据尚不
足以证明林先生、郭女士对其存在侵权
行为，更不足以证明林先生、郭女士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据此，法院驳回了王
女士的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
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这是民法典新创设
的自甘冒险规则。自甘冒险，也叫自甘风
险，是指已经知道有风险，而自己自愿去
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就应当
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损害后果的原则。

自甘冒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是
活动带有按照一般正常智力水平可以预
见的对抗性、危险性及可致损伤性；二是
行为人不是为了履行法定义务，而是为
了获得某种利益而面临危险；三是损害
必须是本可以避免的；四是侵权人必须
为非故意或非重大过失的。

民法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而
本案发生在 2020 年 1 月份，是否适用民法
典？答案是肯定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
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即“民法典施
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
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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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珊珊 杜彦宇

见义勇为跳河救人，自己不幸
溺水身亡，被救者是否要承担赔偿
责任？近日，青县人民法院首次适
用民法典见义勇为损害救济规则，
宣判一起见义勇为受害责任纠纷。

2018 年 7 月 5 日晚，杨某、王某、
明某、翟某四人相约在运河边遛弯
聊天。在遛弯到河中段时，杨某想
到河边一处较宽堤岸，便翻越河岸
栏杆，往河边靠近。因地面湿滑，杨
某不慎落水，不熟悉水性的杨某立
即大声呼救。情急之下，同伴王某、
明 某 、翟 某 先 后 下 水 对 其 进 行 施
救。三人合力将杨某成功救出，但
实施救助的王某、明某、翟某三人，
因体力不支且河坡太滑无法上岸。
随 后 赶 到 的 消 防 人 员 成 功 救 起 翟
某，王某和明某不幸溺水身亡。

事后，被救者杨某与溺亡者王
某父母就补偿数额进行协商却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痛失爱子的王某父
母将杨某及监护人、青县水务局告
上法庭，要求对儿子王某的死亡进
行赔偿。

案件审理过程中，三方各执一
词，王某的父母认为王某是因为救
助杨某才溺亡的，而且运河河堤的
防护存在问题，要求二被告赔偿王

某死亡损失共计 90 余万元。青县水
务局认为运河河堤防护栏不存在问
题，且行为人应对自己行为危险性
有基本的认识，水务局不应该承担
责任。被救者杨某认为自己没有实
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可
以 给 予 溺 亡 者 父 母 一 定 的 经 济 补
偿，但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所以补
偿能力有限。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不顾个
人安危全力挽救他人生命的见义勇
为行为，不仅符合公序良俗的民事
活动原则，更符合我国当前的主流
社会价值观，其行为展现了中华民
族 见 义 勇 为 的 传 统 美 德 ，值 得 褒
奖。根据法律规定，本案中没有侵
权人，杨某作为受益人应当给予溺
亡者父母一定的经济补偿。考虑原
告受损情况、受益人的获益情况和
被救者杨某经济承受能力，酌定给
予 王 某 死 亡 补 偿 金 10 万 元 。 运 河
两边均安装了河堤护栏，对河道的
危险性起到了提醒和防护作用，因
此溺水事件与水务局无直接因果关
系，水务局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他人
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情况并

不少见，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鼓励和支持舍己为人的高尚
行为，不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
护 他 人 民 事 权 益 使 自 己 受 到 损 害
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
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
侵 权 人 逃 逸 或 者 无 力 承 担 民 事 责
任，受害人 请 求 补 偿 的 ，受 益 人 应
当 给 予 适 当 补 偿 。 这 一 条 文 是 关
于 见 义 勇 为 受 害 人 的 特 别 请 求 权
的规定，因见义勇为受害的特别请
求权，指的是行为人在为了保护他
人 的 民 事 权 益 的 见 义 勇 为 行 为 中
自身受到伤害，所享有的赔偿和补
偿 自 身 损 失 的 请 求 权 。 见 义 勇 为
受害人的请求权包含两个内容：一
是对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二
是对受益人的适当补偿请求权，包
括 侵 权 人 承 担 责 任 的 同 时 就 可 以
行 使 的 补 偿 请 求 权 ，以 及 无 侵 权
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
责 任 时 行 使 的 请 求 权 。 此 条 文 对
因 保 护 他 人 民 事 权 益 使 自 己 受 到
损 害 的 请 求 权 和 承 担 民 事 请 求 权
和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以及受益
人的补偿义务做了规定，体现了社
会 公 平 。 本 案 中 ，没 有 侵 权 人 ，但
杨某作为受益人应当给予溺亡者父
母一定的经济补偿。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受益人不
是侵权人，不负赔偿责任，只负补偿
责任，并且补偿不是全部，仅是适当
的。这种补偿是法律规定的补偿义
务。对于补偿的数额，因补偿责任
并非赔偿责任，不适用填平原则，人
民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本着
公正、合理、善良的心态行使自由裁
量权，根据受益人实际受益的财产
利益、救助人受损害的程度、救助者
已获得部分赔偿或分文未获赔偿的
不同情况，判决受益人给付救助者
适当的补偿费。因此，本案中法院
经过综合考量，酌定杨某给予王某
死亡补偿金 10 万元。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王某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
的前提下救助落水的杨某属于见义
勇为行为，法律肯定该行为本身所
蕴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2021 年 2
月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印 发《关 于 深 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
文 书 释 法 说 理 的 指 导 意 见》，其 中
规定“涉及疫情防控、抢险救灾、英
烈保护、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
避 险 、助 人 为 乐 等 ，可 能 引 发 社 会
道 德 评 价 的 案 件 ”，应 当 在 其 裁 判
文书中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释法说理，以公正司法引领社会
公正。

男子见义勇为跳河救人溺亡

说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输入取
代纸笔书写，因此，打印遗嘱也被越来越多
的人接受，但由此也引发了一些纠纷。前
不久，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
起关于打印遗嘱的案件。

史某有三个子女，何甲、何乙与何丙。
史某名下有一处房产，其对该房产享有单
独 的 所 有 权 。 史 某 于 2021 年 1 月 因 病 去
世，其生前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立有遗嘱一
份，遗嘱为打印遗嘱，主要内容为：“史某
现年 77 岁，思想清晰，能正确表达意愿，在
见证人面前立下遗嘱，将属于自己的财产
包括位于双滦区的房屋由两个女儿何甲、
何乙共同平均继承。”并附见证人金某、佟
某签署的见证书。史某去世后，何丙认为
史某生前所立遗嘱是先打印好遗嘱，再由
史某现场确认，过程存在瑕疵，不符合有效
遗嘱的要件要求，应认定为无效。涉案房
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何甲、何乙、何丙
三人按均等份额共有。何甲、何乙遂向承
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何甲、何乙提交的遗
嘱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遗嘱是
史某的真实遗愿，该遗嘱内容涉及属于史
某个人范围内的财产部分应认定有效。史
某生前已将另一处面积较大的房产赠予何
丙，该事实早已存在，且二原告及被告均未
提出异议。史某所立遗嘱为打印遗嘱，两
名见证人现场见证了史某立遗嘱时能够正
确表示自己的意思，并确认了史某表达的
真实意思，该遗嘱为有效遗嘱。遂依法判
决确认被继承人史某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所
立 的 打 印 遗 嘱 合 法 有 效 。 案 涉 房 产 由 何
甲、何乙分别享有 50%份额按份共有。

近几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继承方面出现了
很多令人争议的遗嘱形式，比如打印遗嘱、
录像遗嘱等，这些令人争议的遗嘱形式在
之前的继承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也就
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很多遗嘱因为形式上
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民法
典规定了遗嘱继承，不仅对原有的遗嘱形
式如何适用进行细化，还规定了新的遗嘱
形式，比如打印遗嘱。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根据民法典，订立打印遗嘱应当注意以
下几点：第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
见证。打印遗嘱虽然不要求电脑输入和打
印的行为必须由遗嘱人本人完成，但两个以
上见证人均应全程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
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第
二，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
并注明立遗嘱日期。由于打印遗嘱无法体
现书写笔迹的一致性，容易被删除、篡改，因
此特别要求打印遗嘱应保证遗嘱人与见证
人在遗嘱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若仅在
落款处签字或日期不完整又无其他证据补
充，则不宜认为该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

本 案 中 ，史 某 在 订 立 遗 嘱 时 ，头 脑 清
晰，整个过程有两个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
遗嘱的每一页都有签名以及立遗嘱日期，
完全符合打印遗嘱的构成要件。因此，该
打印遗嘱为有效遗嘱。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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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玲

刘某和袁某原系夫妻关系。2013
年 6 月 22 日，刘某的父亲向穆某借款，
穆某于当日就向刘某父亲转款 300 万
元，此后由刘某及其父亲向穆某支付借
款利息。2014 年 6 月 30 日，穆某与刘某
就上述 300 万元的借款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刘某向穆某借款 300 万元，并约定
了 借 款 期 限 及 利 息 。 刘 某 与 袁 某 于
2015 年 5 月 4 日离婚。2014 年 6 月 30 日
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期间，穆某每月都会
接收来自刘某、刘某父亲及袁某银行账
户支付的借款利息。在此期间，穆某接
收来自袁某银行账户偿还的借款本金
共计 200 万元，尚欠 100 万元及相应利
息未还清，经多次催促还款未果，穆某
遂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袁某以及刘某
父亲三人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
息。

在庭审中，袁某辩称，2013 年 6 月
22 日的 300 万元借款系刘某父亲向穆
某的借款。刘某与穆某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没有付款记录，
该合同成立却未生效，因此刘某不应
担责。即便该合同生效，袁某因未在
借款合同上签字，该笔借款明显超出
家庭日常正常开支，不应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2013 年 6 月 22
日，刘某父亲在收到穆某借款的当天，
就向刘某账户转款 200 万元，其后又向
刘某账户陆续转款；在刘某和袁某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银行账户相互
之 间 存 在 多 笔 银 行 资 金 转 账 。 另 查
明，北京市某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
人系刘某父亲，且刘某父亲、袁某均为
该公司的股东。袁某承认该公司系刘
某及其父亲共同经营的家族公司。

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沧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
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
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除外。

本案 2013 年 6 月 22 日穆某将借款
打入刘某父亲账户的当天，刘某父亲
将该借款打入刘某的银行账户，后刘
某与穆某签订借款合同。虽案涉借款
系在刘某与袁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
某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但袁某在
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向穆某支
付该笔借款利息，并偿还部分借款本
金，由此可见袁某知晓该笔债务的存
在；其次，刘某与袁某之间存在多笔银
行资金往来，且数额巨大；再有，袁某自
认刘某、刘某父亲二人共同经营北京市
某有限公司，袁某系该公司的股东。综
上，涉案的债务是用于刘某和袁某的夫
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系夫妻共同债
务，故袁某应当对本案的借款承担偿还
责任。法院依法判决刘某、袁某以及刘
某父亲共同偿还穆某借款本金 100 万
元及利息。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合
意举债或者其中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一方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且未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生产经营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夫妻债务在内的夫妻财产问题是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重要内容。夫
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不仅与夫妻双方

的财产权利息息相关，也影响到债权
人利益和交易安全。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
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该法条确立
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一方所欠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
债务，除非满足三类条件，才会例外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一种类型，基于双方共同意思
而 负 担 的 债 务 。 最 典 型 是“ 共 签 共
债”，即夫妻双方共同签名、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或者有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共
负 债 务 的 ，应 认 定 为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
配偶双方的合意，既可以明示也可以
默示。明示包括夫妻双方共签借据或
一方以短信、微信等方式表示合意；非
举债配偶以其名下财产为借款设立抵
押 ，借 款 后 曾 归 还 借 款 等 追 认 行 为 。
默示包括做出能推断出共同负债的行
为，如借款汇入配偶名下实际控制账
户等。非举债配偶事后知情但未作出
追认的不能认为就债务达成夫妻共同
债务的合意。

第二种类型，夫妻一方负债用于
家庭日常生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 要 所 负 债 务 ，属 于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
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
的必要开支，包括正常的衣食住行消
费、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
老人赡养，以及正当的娱乐、文化消费
等，其金额和目的应符合“日常性”和

“合理性”。
第三种类型，债权人能够证明所

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

产经营活动。相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对于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对外所负债务且明显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范畴时，债权人需证明该债务
用 于 夫 妻 共 同 生 活 、共 同 生 产 经 营 。
法院在审查此类情形时主要注重三个
要 素 ：债 务 款 项 专 用 性（债 务 专 用 于
生产经营）、夫妻经营共同性、经营利
润共享性。其中，夫妻经营共同性是
指生产经营活动系夫妻双方基于共同
意志协力经营，实践中表现为夫妻共
同决策、共同投资、分工合作、共同经
营管理。夫妻经营共同性以合意参与
为核心要素，在共同经营要素的认定
上应适当放宽标准。经营利润共享性
是指无论生产经营活动是否产生盈利
结果，经营收益一贯为家庭主要收入
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有明确证据可
以确定债务款项专用性和夫妻经营共
同性时，则对经营利润共享性可无须
再作审查；当夫妻经营共同性难以认
定时，可以依据债务款项专用性、经营
利润共享性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

本案中，法院查明袁某与刘某、刘
某父亲共同经营一家公司，袁某系该
公司的股东。在穆某将 300 万元借款
打入刘某父亲账户的当日，刘某父亲
立即将该款打入刘某的银行账户，刘
某与穆某签订了该款项的借款合同，
袁某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向
穆某支付该笔借款利息，在与刘某离
婚后仍偿还 200 万元借款本金，足可见
袁某知晓该笔债务的存在，其偿还本
金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对借款的追认，
再加之袁某系公司股东，参与经营管
理；袁某与刘某之间存在多笔银行资
金往来，且数额巨大。综合以上因素，
法院认定所涉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

陶某到董某开的五金店借三轮
车，董某不肯出借。二人言语不和
发生了争执，双方你来我往言语越
来越激烈，后二人被邻居劝开。六
七分钟后，董某因情绪太过激动，在
店内昏厥，董某的妻子曹某立即叫
了救护车将董某送至医院，董某经
抢救无效死亡。曹某认为丈夫董某
的死亡与陶某的辱骂行为存在因果
关系，陶某应对董某之死负责，便将
陶 某 诉 至 张 家 口 市 万 全 区 人 民 法
院，要求陶某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
金等各项损失。

陶某则认为董某的死亡属于意
外事件，不属于侵权纠纷，认为董某
本身就有心脏病，因情绪激动猝死，
但是情绪激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不能简单推定，因此，拒绝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安机
关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陶某与
董某确实发生了言语冲突，而后，董
某猝死。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董某
的死亡原因及分析说明认为死者系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因情绪

激动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导致急性
心 肌 缺 血 和 心 率 失 常 而 死 亡 。 因
此，董某的死亡与陶某与其之间的言
语冲突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陶某对
董某的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遂
依法判决被告陶某赔偿曹某因董某
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
计 58 万元的 10%，即 58000 元。

吵架后猝死，是否承担赔偿责
任，关键要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具
有过错及该行为与死者之间是否存
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公民的生命
权受法律保护，从主观上而言，行为
人未造成对死者人身权利的直接损
害，对死者突发疾病死亡的损害后
果无过错。但客观上，行为人用语
言刺激死者的行为，构成了死者因
争吵致情绪过于激动突发疾病猝死
的诱因，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所以，
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
定了过失相抵原则，即被侵权人对
同 一 损 害 的 发 生 或 者 扩 大 有 过 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
相抵规则适用前提为双方均存在过
错，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
过错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后果的产
生或扩大，两者的过错相互交织产
生了同一个损害后果。双方均需对
自身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在赔偿额
度上进行抵消。该原则体现法律的
公平正义，行为人在其自身过错程
度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既不加重
其义务，也不让受害人过分“自由”，
不允许受害人将自己过错行为的风
险全部转移给他人，激发受害人主
动避免损失发生或扩大的动力。通
过这一规则提示公民，对自己的人
身、财产等有合理注意义务，提高对
身边危险的注意程度和防范意识，
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自我保护意
识，维护公众安全。本案中，董某自
身存在既往心脏病史，仍与陶某争
吵，对死亡后果存在过错，应减轻董
某的赔偿责任，体现过失相抵规则
的精神。且董某死亡的主要原因还
是在于其自身疾病，最终法院酌情
判令由陶某对董某的死亡承担 10%
的赔偿责任。

说法

□ 河北法制报记者 刘帅

法院: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说法

这笔300万元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吵架后一方猝死 对方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跳舞有风险
责任由谁担

□ 赵贺

一份打印遗嘱
引发的官司

说法


